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市恒发置业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天宁科技促进中心2#楼9层装修改造项目-装修项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（编号：2025S537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7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537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537
	项目名称
	天宁科技促进中心2#楼9层装修改造项目-装修项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
	建设单位
	常州市恒发置业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上海东大建筑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天宁科技促进中心2#楼9层装修改造项目-装修项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8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饰施-14，木纹PVC碳脂板为B1级材料，用于顶面装饰，不满足，GB50222-2017，第5.2.1条的要求。

三、其他意见：
1、饰施-11，原新风机房防火门外开，本次改造不应改变防火门开启方向。
2、饰施-26，饰施-39，部分原建筑窗处护窗栏杆未见表示。
3、饰施-48，助燃板一般为B1级材料，不应用于天花节点处。

	设计人
	张娟
	注册人
	徐丽娜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  1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科技促进中心2#楼9层装修改造项目-装修项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袁亦敏
	
	审查号
	10051-S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1

	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

	设计人
	张娟
	注册人
	徐丽娜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科技促进中心2#楼9层装修改造项目-装修项目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汤小华
	
	审查号
	10051-E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7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  1、缺主要场所的照度及LPD值，应补充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  1、请复核本工程设计的照明灯具是否有安装高度在2.5米及以下时，其末端配电箱中的供电回路未设置剩余电流保护器的情形，如有，应予以纠正。
  2、请去掉“消防专篇”中与本次设计无关的内容。

	设计人
	周翔
	专业负责人
	汪顺利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1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8月7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